附件2、參賽團隊提案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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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團隊提案切結書
團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證明本團隊願參加「2026 New Taipei City 第21屆 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並將相關切結內容列明於後：
1、 本團隊成員過往無任何不良紀錄。
2、 本團隊已詳閱「2026 New Taipei City 第21屆 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簡章辦法之各項規定內容，保證各項報名表單資料所具之內容及提供各資料均正確無誤，違反本競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執行單位得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3、 競賽計畫期間，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主辦及執行單位有權拒付獎金，並向創業團隊追償已撥付款項，本團隊不得有任何異議：
(1) 參賽作品及參賽過程有剽竊、抄襲、冒名頂替、偽造、隱匿、其他不法之情事。
(2) 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行為，將由本團隊自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概與主辦及執行單位無關。
4、 參賽團隊內部分工或權益分配(如獎金領取及分配，包含稅金分攤等)，若有任何爭執疑問，應由團隊自行處理，主辦及執行單位不涉入爭議。所有參賽者未經主辦、執行單位及團隊其他成員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本競賽之權利與義務。
5、 本團隊同意配合主辦與執行單位推廣、宣傳需要，無償提供參賽作品相關資料(作品簡介及作品影片)、接受採訪、活動攝影、影片剪輯等作為競賽專輯、宣傳影片於國內、外非營利使用，促進資訊交流。
以上所列均依公開誠實原則，如有欺瞞，願接受執行單位全權處置，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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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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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致理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競賽工作小組）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1、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本同意書之目的係為保障申請人的隱私權益，申請人所提供與本競賽之個人資料，受本競賽工作小組妥善維護並僅於本校管理、推廣與執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本競賽工作小組將保護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並避免損及其權益。
2、蒐集目的：【2026 New Taipei City 第21屆 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報名、活動通知與聯繫、評選、領獎、成果發表、人才媒合、勞工行政及相關活動之推廣作業等目的。
3、個人資料類別：包括但不限含姓名、出生日期、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學歷、經歷、帳戶資料、戶籍資料、連絡地址、住家電話、行動電話、電子信箱、任職單位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之身份文件等相關資料。
4、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申請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獲計畫補助起始日至結束後5年。
5、個人資料利用地區：本競賽工作小組所在地區執行業務所需，依中華民國法令得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
6、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由本競賽工作小組或本競賽工作小組委託之執行活動時必要相關人員利用為主，使用方式以符合個資法之各項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蒐集、處理、利用、傳輸與保存等。
7、申請人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競賽工作小組申請人的個人資料，惟申請人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申請人將無法參與前述蒐集目的所列各項內容。
8、本競賽工作小組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資法之規定，您可透過書面/電子方式行使以下權利，除基於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本競賽工作小組均不會拒絕。
9、於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競賽工作小組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惟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本競賽工作小組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本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分隔線-------------------------------------------
我已詳閱並了解致理科技大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且同意上述事項，謝謝。
立同意書人： (全數團隊成員含指導老師皆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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